
证券代码：600104� � � �证券简称：上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7－042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11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数

去年同

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

减（

%

）

本月数

去年同

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

%

）

上汽大众

汽车有限公司

200,104 196,055 1,884,028 1,813,432 3.89% 205,258 192,245 1,871,622 1,808,205 3.51%

上汽通用

汽车有限公司

214,781 193,642 1,794,488 1,678,054 6.94% 217,156 197,408 1,780,535 1,674,764 6.32%

上汽集团

乘用车分公司

61,605 43,890 477,075 271,700 75.59% 54,098 42,358 467,092 274,738 70.01%

上汽通用五菱

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232,949 218,207 1,965,472 1,917,481 2.50% 223,002 220,198 1,903,678 1,874,046 1.58%

上汽大通

汽车有限公司

5,960 5,469 60,378 43,008 40.39% 8,121 5,168 61,677 42,280 45.88%

上海申沃

客车有限公司

10 92 1,115 1,820 -38.74% 10 92 1,115 1,820 -38.74%

上汽依维柯红

岩商用车有限

公司

5,239 1,550 42,561 13,930 205.53% 3,683 1,687 37,960 13,947 172.17%

南京依维柯

汽车有限公司

6,096 5,226 62,243 66,961 -7.05% 6,082 5,101 62,729 68,013 -7.77%

上汽正大

有限公司

1,208 904 10,751 8,176 31.49% 1,028 837 10,596 7,712 37.40%

合计

727,952 665,035 6,298,111 5,814,562 8.32% 718,438 665,094 6,197,004 5,765,525 7.48%

注：上表数据仅为公司产销快报数据。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7日

证券代码：002142� � �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2017-059

优先股代码：140001� � � � �优先股简称：宁行优01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宁波银行”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

监会令[第13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2017年9月修订）》（以下简称“《实

施细则》”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业务办理指南（2017年9月修订）》等

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采用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17年12月4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A股普通股股东

（以下简称“原股东” ）优先配售及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网上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

本公告及深交所网站公布的《实施细则》。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7年12月7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及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金公司” ）（中信证券、中金公司合称为“联席主承销商” ）包销。

2、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100亿元的部分由联席主承销商履行余额包销责任。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上

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包销比例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最大包销金额为30

亿元。

4、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

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网上新股、可转债及可交换债申购。 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可转债、可交换债的只数合并计算。

根据《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于2017年

12月6日（T+1日）主持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宁行转债” ）网上发行中签

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经广东省深圳市

罗湖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四位数

2526, 0526, 4526, 6526, 8526

末五位数

29199, 79199

末六位数

792797, 292797

末七位数

1658732

末八位数

11224195

末九位数

495586491, 095586491, 295586491, 695586491, 895586491,

856589752, 356589752

末十位数

0979007375, 3536831676

凡参与宁行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

共有2,089,215个，每个中签号码能且仅能认购10张（即1,000元）宁行转债。

特此公告。

发行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7�日

股票简称：青岛海尔 股票代码：600690� � � �编号：临2017-046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期核心员工持股计划额度分配及权益归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首期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相关情况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5月31日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等相关内容（简称“核心员工持股计划” ），核心员工

持股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4月29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信息

披露媒体上的公司公告。

依据核心员工持股计划、《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首期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核心

员工持股计划确定的首期参与员工515人，共持有份额24,790万份（元）（简称“首期核心员工持股计划” ）。

根据公司于2016年11月30日披露的《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首期核心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

（临2016-062），核心员工持股计划委托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的“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首期核

心员工持股计划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已通过二级市场购买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票24,255,140股，成交均价

约为人民币10.02元/股，成交金额为人民币242,939,165.22元，上述购买的股票按照规定予以锁定，锁定期为

自前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2个月，即自2016年11月30日至2017年11月29日。

根据核心员工持股计划，首期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的标的股票权益分二期归属至持有人，具体归属时间在

锁定期结束后，由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简称“管委会” ）确定。首期核心员工持股计划项目下的考核指

标及归属安排如下：1、首期核心员工持股计划下的持有人系青岛海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平台

人员的，其考核指标及归属为：该等持有人2016年度经管委会考核其结果为达标且2016年公司年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2015年增长超过10%（含10%）， 则将其名下首期核心员工持股计

划标的股票权益的40%全部归属于持有人；如果增长在8%—10%的，由管委会决定归属的比例并报公司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后进行归属；如果增长低于8%（不包括含8%），则2016年不归属。 该等持有人2017

年度经管委会考核其结果为达标且2017年公司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2016

年增长超过15%（含15%），则将其名下首期核心员工持股计划标的股票权益的60%全部归属于持有人；如果

增长在10%—15%的，由管委会决定归属的比例并报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后进行归属；如果增

长低于10%（不含10%），则2017年不归属。 2、首期持股计划下的除上述第1项外的持有人，经管委会考核，在

2016年度、2017年度考核结果达标，分别归属40%、60%。

二、本次归属情况

现因前述锁定期已满， 且根据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和信审字 （2017）第

000096号《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2016年公司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较2015年增长17.89%。 经管委会考核，首期核心员工持股计划490名持有人的考核结果为达标，25名持有

人考核结果不达标或已在首期持股计划2016年度权益归属确定前离职。

2017年11月30日， 经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审议， 确定了首期核心员工持股计划490名持有人根据

2016年度业绩确定的本次应归属股票913.80万股（对应份额9,156.23万元），根据个人考核结果，前述25名持

有人因考核不达标、离职等原因，相应的份额暂不进行归属或者对其归属份额进行调整。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7名共计可归属172.22万股（经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宫伟先生本人申请，

暂不归属其本次应归属至其名下的股票121,325股），本次实际归属160.09万股（具体见下表）。 公司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若变动须遵守《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

管理规则》等的相关规定。

序号 姓名 职位 本次归属股票数量（股）

1

梁海山 董事长、总经理

824,225

2

谭丽霞 副董事长

659,380

3

王培华 监事会主席

27,004

4

明国庆 监事

17,612

5

王玉清 监事

2,231

6

明国珍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70,446

合计

1,600,898

公司已根据前述决议于2017年12月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相关股票的过户事

宜，合计数量901.66万股，股票过户已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6日

证券代码：002635� � �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2017-106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11月25

日发出，2017年12月5日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王春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安洁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基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安洁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

安洁” ）增资4,000万美元，增资后，香港安洁的注册资本将由9,000万美元增加至13,000万美元。 本次增资香

港安洁资金主要用途为参与认购安捷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捷利” ）发行20,000万股新股份，每股

认购价格为1.50港元，总投资金额30,000万港元。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安洁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转让适新精密技术（苏州）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为优化公司资产配置，整合资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适新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适

新” 、“转让方” ）与自然人钱爱明先生（以下简称“受让方” ）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香港适新转让其全

资子公司适新精密技术（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适新精密” ）100%股权给自然人钱爱明先生，转让股

权的价格为人民币19,113,841.10元。

《关于转让适新精密技术（苏州）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1、《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安洁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3、《关于转让适新精密技术（苏州）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635� � �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2017-107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安洁科技（香港）

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增资情况概述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安洁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自有

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安洁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安洁” ）增资4,000万美元，增资后，香港安洁

的注册资本将由9,000万美元增加至13,000万美元。 本次增资香港安洁资金主要用于参与认购安捷利实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捷利” ）发行20,000万股新股份，每股认购价格为1.50港元，总投资金额30,000万港元。

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11月30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

于投资安捷利实业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0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的权

限范围，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增资尚需经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商务部及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相关级别部门批准

或备案。

二、增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安洁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Anjie� Technology� (Hongkong)Company� Limited

注册资本：9,000万美元

注册地址：香港九龙旺角花园街2-16号好景商业中心1007室

经营范围：对外投资、国际市场作开发、进出口贸易等。

股东及持股情况：公司持有其100%股权，本次增资后，香港安洁注册资本为13,000万美元，公司仍持有

其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7

年

10

月

31

日 （未经审

计）

资产总额

1,330,862,803.27 1,277,426,466.45

负债总额

624,930,991.48 481,363,083.32

净资产

705,931,811.79 796,063,383.13

项目

2016

年度

（经审计）

2017

年

1-10

月 （未经审

计）

营业收入

798,710,670.60 745,167,415.03

净利润

113,350,305.33 96,589,354.09

三、本次增资的出资方式和资金来源

1、出资主体：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出资额：4,000万美元

3、出资方式：货币

4、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增资的目的

本次增资主要目的为参与认购安捷利发行20,000万股新股份，是基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的发

展战略和长远规划。 公司与安捷利产生协同效应，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二）本次增资存在的风险

本次增资尚需经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商务部及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相关级别部门批准

或备案。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香港安洁遵循公司战略发展规划，确保香港安洁未来经营发展和对外投资扩张的需要，有利

于更好的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本次增资后，公司仍持有香港安洁100%股权，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

生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635� � �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2017-108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适新精密技术（苏州）有限

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转让适新精密技术（苏州）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下属全资子公司适新科

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适新” 、“转让方” ）与自然人钱爱明先生（以下简称“受让方” ）签署

了《股权转让协议》，香港适新转让其全资子公司适新精密技术（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适新精密” ）

100%股权给自然人钱爱明先生，转让股权的价格为人民币19,113,841.10元。

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权转让事宜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本次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Seksun� Tech� (H.K.)� Co.,� Ltd.

中文名称：适新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11月6日

注册办事处地址：Level� 54,� Hopewell� Centre,� 183� Queen’ s� Road� East,� Hong� Kong.

公司编号：1181971

公司类别：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已发行股本/股份：港币100元，100股普通股

主要业务：持有其他公司股权

（二）受让方基本信息

钱爱明，男，汉族，中国国籍。

钱爱明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信息

（1）企业名称：适新精密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李棱

（3）注册资本：185.00万美元

（4）成立日期：2004年01月12日

（5）住所：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中路200号出口加工区

（6）主营业务：研发、制造大容量光、磁盘驱动器及部件，其他电脑周边产品，通讯、消费电子等相关产

品及零配件，精冲模、精密型腔模、模具标准件。 销售本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凡涉及国家

专项规定的，取得专项许可手续后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适新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数据：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7

年

10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已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137,138.28 13,167,473.58

负债总额

216,343.95 54,834.26

净资产

12,920,794.33 13,112,639.32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

年

1-10

月 （未经审计）

2016

年度 （已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191,844.99 -250,303.85

利润总额

-191,844.99 -250,303.85

净利润

-191,844.99 -250,303.85

四、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以适新精密2016年12月31日审计报告数据为参考依据，综合考虑适新精密现有

的房屋建筑物价值的增值和土地所有权价值的增值，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19,113,841.10

元。 此次股权转让的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

（一）股权转让对价的支付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规定的条款及条件，转让方同意将其持有的协议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

受让该等协议股权。 协议股权的转让对价为人民币19,113,841.10元。 ?

（二）转让价款的支付

转让方、受让方一致同意如下事项：

（1）受让方应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30天内支付人民币11,000,000.00元股权的转让对价。

（2）转让方确认款项无误后3个工作日内正式办理公司的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对外支付税务备案

和工商变更登记，受让方应全力配合转让方开展上述工作。

（3）受让方和公司取得协议股权转让所需的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回执和对外支

付税务备案表后，受让方应立即办理协议股权转让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事宜，并支付剩余的股权的转让对价。

（4）转让方在确认协议股权转让价款无误后立即协助受让方完成公司的银行印鉴变更事宜。

（三）交割的先决条件

《股权转让协议》股权的交割，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后，方可实现：

（1）《股权转让协议》的成立、生效、效力和履行没有受到任何第三方或中国任何法院、仲裁机构或有

关政府部门的置疑、限制或禁止。

（2）双方已经根据其公司章程完成了为实现交割所需的全部内部批准手续。

（3）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所作的陈述和保证在交割时依然真实有效。

（4）《股权转让协议》股权的转让已经得到原审批机关的批准，并在当地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

登记。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适新转让适新精密100%股权，有利于整合公司资源，减少闲置资产，优化公司资产

配置，转让股权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增强资产的流动性和效益。 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的正常经

营、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七、备查文件目录

1、《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六日

2017年 12 月 7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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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70� � � �证券简称：科迪乳业 公告编号：2017-065号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12月6日（星期三）上午09:30

（2） 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12月5日至2017年12月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12月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17年12月5日下午15:00至2017年12月6日下午15:00的

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产业集聚区工业大道18号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张清海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7人，代表股份586,873,7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3.6023%，中小投

资者0人，代表股份0股。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586,873,7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3.6023%。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国宝、吕丹丹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6,873,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6,873,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6,873,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6,873,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6,873,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6,873,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调整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6,873,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

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黄国宝、吕丹丹律师担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规范文件的规定；出席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6日

证券代码：002448� � �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2017-054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12月6日（周三）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12月6日9：30至11：30，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12月5日15：00至2017年12月6日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薛德龙先生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股权登记日：2017年11月30日（周四）

6、会议地点：河南省孟州市产业集聚区淮河大道69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43人，代表股份186,951,96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30.8084％。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23人，代表股份186,615,56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30.7529％；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20人，代表股份336,400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0.0554％；

3、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33人，代表股份15,756,5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96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15,420,1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411％。 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336,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554％。

公司董事、监事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提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

总表决情况：同意186,633,7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98％；反对289,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47％；弃权2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1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438,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805％；反对289,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354％；弃权2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840％。

2、《关于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6,654,1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07％；反对222,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2％；弃权7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4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458,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100％；反对222,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140％；弃权7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476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谦彧律师事务所曲光杰、唐海丰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谦彧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七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043� � � �证券简称：兔宝宝 公告编号：2017-064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持续督导

期间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公司"）接受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委托，担任本公司2015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独立财务顾问,

财务顾问主办人为罗捷女士和李斯思先生。 本公司已于2016年2月完成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目前处于持

续督导期间。

2017年12月5日，公司收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公司通知，原指定的财务顾问主办人李斯思先生因辞职无

法继续履行对本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其后续工作由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公司指定的范亚灵女士接替（范亚

灵女士简历见附件）。

本次变更后，公司2015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持续督导财务顾问主办人为罗捷女士和范亚灵女士，持续督

导职责至兔宝宝2017年年报披露后相关持续督导意见出具完毕后止。

特此公告。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7日

附件

范亚灵女士简历

范亚灵，女，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一部执行副总经理、保荐代表人、经济学硕

士。从事投行工作14年，熟悉企业改制辅导、上市挂牌及再融资、并购重组等业务。负责或参与的主要项目有：

福建金森（002679）IPO、云维股份（600725）两次再融资，云维股份（600725）重大资产收购财务顾问，云南

工投公司债，银花股份（430739）新三板挂牌、帜讯信息（833252）新三板挂牌、中顺农业（834840）新三板挂

牌、泰璞股份（836695）新三板挂牌。

证券代码：000031� � � �证券简称：中粮地产 公告编号：2017-103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12月1日以当面送达、

传真及电子邮件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7年12月6日以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

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参与竞买杭州市一宗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参与竞买杭州市一宗挂牌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将在成功获取该地块后按《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履行相关披露义务。

二、审议通过《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2017年9月30日）》

本议案属于关联事项，关联董事周政、蒋超、曾宪锋、贾鹏已回避表决。

议案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发布的《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2017年9月30日）》。

特此公告。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600446� � � �证券简称：金证股份 公告编号：2017-117

债券代码：143367� � � �债券简称：17金证01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12月6日接到公司股东赵剑先生的通知，赵剑

先生将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中的556.23万股质押给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已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质押登记日为2017年12月5日。

截止本公告日，赵剑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89,071,474股，其中80,671,474股为无限售流通股，8,400,000股

为限售流通股。 赵剑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0.67%,其中质押31,252,3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3.74%。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600398� � � �证券简称：海澜之家 编号：临2017-044号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今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于2017年12月5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72386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

公司提交的《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

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七日


